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维护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标志使用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等规定，制定本规范。

一、总
则
第一条
本规范由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等规定制定，并负责监督执行。

第二条
清新桂花鱼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431号号准予登记（登记证书编号：AGI3396），自2021年6月4日起，依法对清新桂花鱼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证书长期有效。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按《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有关规定实行公共标识与地域产品名称相结合的标注制度。公共标识基本图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英文字样、农产品地理标志中英文字样和麦穗、地球、日月图案等元素构成。公共标识基本组成色彩为绿色（C100Y90）和橙色（M70Y100）。公共标识基本图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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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及使用管理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申请使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

(一) 生产经营的清新桂花鱼产自登记确定的地域范围；

(二) 已取得桂花鱼养殖的相关生产经营资质；

(三) 能够严格按照《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四) 具有清新桂花鱼市场开发经营能力。

第四条
 符合本规范第三条规定条件的标志使用申请人可以向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提出标志使用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申请书（附件1）；

（二）生产经营者资质证明；

（三）生产经营计划和相应质量控制措施；

（四）规范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书面承诺（附件2）；

（五）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和材料。（近六个月内产品检测合格证明）
第五条
 收到申请后，由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对标志使用申请人的资质、产品的产地区域、养殖生产质量控制措施等情况进行审核，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实。

第六条
经审核符合标志使用条件的，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按照生产经营年度与标志使用申请人签订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附件3），并向申请人出具《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授权书》（附件4）。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不向标志使用人收取使用费。
第七条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生效后，标志使用人方可在产品包装物上使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或使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宣传和参加展览、展示及展销活动。

第八条
 使用人印刷农产品地理标志应当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要求。鼓励农产品标志使用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统一设计、制作的全国可追溯防伪加贴型农产品地理标志。
第九条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应当建立规范有效的标志使用管理制度，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检查。并于每年1月15日前向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报送上一年度清新桂花鱼地理标志使用及检查情况和产品检测报告。
第十条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应当建立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档案，如实记载地理标志使用情况，并接受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档案应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一条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应正确规范地使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保证清新桂花鱼的品质和信誉，不得超范围使用经登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并自觉接受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监督检查。
三、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清远市清新区农业农村局及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定期对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的生产地域范围、标志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本规范第三条规定的，取消其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资格，并上报农业农村部门注销其清新桂花鱼地理标志使用人登记证书并对外公告。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违反相关规定的，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按规定上报相关主管部门，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对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社会监督。发现违规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举办或投诉，由农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从事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将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附则
第十六条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申请书、标志使用协议样式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等，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制定的文件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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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
本企业（人）生产的 桂花鱼 产品来源于  清新桂花鱼  农产品地理标志划定的地域范围内，产品符合 清新桂花鱼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要求，现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和产品专用名称，并承诺在标志使用过程中自觉遵守《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各项规定，请审定。
附件：
1、生产经营者资质证明；
       2、生产经营计划和相应质量控制措施；
      
3、规范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书面承诺；

       4、近六个月内产品检测合格证明
       5、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承诺书

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本企业郑重承诺：企业生产的清新桂花鱼产品来源于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划定的地域范围内，产品符合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要求，并在标志使用过程中自觉遵守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和《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范》等各项规定，以发展壮大清新桂花鱼产业为己任，严格维护清新桂花鱼声誉，推动清新桂花鱼产业做大做强。

承诺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

甲方：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制

为确保农产品地理标志正确、规范使用，维护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甲方）和标志使用人（乙方）合法权益，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经甲方审核，乙方符合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条件，经甲乙双方协商，就如下事项达成协议：

一、标志使用范围

（一）乙方可以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物上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

（二）乙方可以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宣传和参加展览、展示及展销活动。

二、标志使用方式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方式有印刷、加贴两种方式。印刷方式由乙方按照《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要求自行印制。加帖方式由乙方向甲方提出征订全国可追溯防伪加帖型标识申请，由甲方负责统一向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征订。

（一）乙方选择全国可追溯防伪加贴型标识时，乙方应根据实际生产量，按照年度进行集中征订，并填写防伪加贴型标识征订单（见附表），注明数量，经甲方审核后，乙方如数将标识制作成本费支付到甲方，由甲方统一征订防伪标识。

（二）乙方选择印刷农产品地理标志时，应当按照《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要求进行印刷，印刷费用自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由甲方负责统一提供。乙方印刷数量不得超过甲方核定的数量，并建立印刷、使用台帐，供甲方和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检查。

三、双方权责

1、甲方权责

（1）有权定期对乙方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情况以及产品生产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动态管理；

（2）负责建立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和管理指南；

（3）向乙方提供标志使用及产品生产方面的技术咨询服务；

2、乙方权责

（1）如实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并及时进行归档； 

（2）自觉接受甲方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情况、产品生产情况以及质量监测的跟踪检查；

（3）严格按照《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组织生产和经营，保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质和信誉；

（4）正确规范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和产品专用名称。
四、违约处置

当乙方出现下列情形时，甲方有权进行追究，视情节轻重向乙方提出暂停使用、终止协议等相关处置意见。

1、擅自扩大使用范围，将标志使用在非产自登记确定的地域范围内的；

2、买卖、转让加贴标志的；

3、使用与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相似的文字、图形或其组合，造成消费误导的；

4、有证据证明生产经营的农产品品质下降或者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要求的；

5、未按照规定要求建立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记录，拒绝接受甲方以及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监督检查的。

五 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期限为3年：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协议期满，甲方双方需重新签订《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要求终止本协议应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并做出说明。

六 其它

1、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县(市、区)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备案留存一份。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附件。

3、若出现争议，由甲乙双方本着协商的原则解决。

附件4：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授权书

（授权编号：    ）

                             ：

经清远市清新区农业农村局、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审核， 你公司( 工商营业证号码:                  ，企业法人身份证号码：                   ) ，符合《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特授权使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

授权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授权单位：（盖章）

                                        授权时间：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授权书

（授权编号：    ）

                             ：

经清远市清新区农业农村局、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审核， 你公司( 工商营业证号码:                  ，企业法人身份证号码：                   ) ，符合《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特授权使用清新桂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

授权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授权单位：（盖章）

                                          授权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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